
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巴彦淖尔市 城镇污水处

理厂出水排入湿地要求 及湿地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

巴环办〔2019〕43 号

各旗县区环保局、经济技术开发区环保局：

为贯彻落实《巴彦淖尔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湖两

海”生态环境治理重要批示指示精神的实施方案》及市委、政府印发的

《关于坚决整改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反馈问题加快推进乌梁素海

综合治理的实施意见》,由市环科所编制的《巴彦淖尔市城镇污水处理厂

出水排入湿地要求及湿地建设指导意见》经专家论证修改后，现印发给

你们。

附件：巴彦淖尔市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排入湿地要求及湿地建设

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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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1.1 指导思想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一湖两海”生态

环境治理重要批示指示精神，持续改善乌梁素海水质

改善，加快推进流域综合治理，深化点源污水治理工

作，保障黄河流域水生态安全。同时结合现有技术、

地方供排水的实际和经济承受能力，制定本指导意见。

1.2 适用范围

本指导意见适用于乌梁素海流域城镇污水处理厂

出水达标后，排入现有或适宜建设且出水可能进入排

干的湿地建设和管理。

本指导意见为流域规范化管理的指导性文件，将

根据乌梁素海水质规划目标对指导意见进行动态调

整。

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出水排入湿地的可参照本指

导意见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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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排入湿地要求

2.1 进水要求

湿地进水要求按照《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 A 标准执行。各地可

根据湿地冬季运行情况，对湿地进水严格要求。

2.2 出水要求

为保障乌梁素海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Ⅴ

类标准，湿地出水应符合或优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

准》（GB3838-2002）Ⅴ类标准，建议控制指标为 pH、

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磷、BOD5、COD 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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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湿地建设指导意见

3.1 基本原则

一是湿地原则上应设计有进有出，不滞留污染物，

避免形成黑臭水体。二是生态系统健康和兼顾景观原

则。以构建健康的生态系统的基本原则，尊重群落演

替规律，整合现存自然景观和本地植被，丰富物种多

样性、构建完整的生物链；三是生态技术净化原则。

利用水生植物加微生物联合降解技术，通过植物吸附、

填料截留、微生物降解、交替氧化还原等措施净化水

质；四是经济可行原则。综合考虑现有场地（坑塘）、

建设费用、运行费用等因素，合理设计降解工艺，充

分利用现有条件，使项目建设、维护和运行费用最小

化；五是具备一定的生态环境保护宣教功能。湿地应

设置宣教板块，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内容的展示，

充分发挥湿地的社会效益，提升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3.2 湿地主要组成

湿地建设应参照《人工湿地污水处理工程技术规

范》（HJ2005-2010）和《污水自然处理工程技术规程》

（CJJ/T54-2017）规范化建设。主要建设内容一般应

包括：坑塘工程、护岸工程、填料工程、底质微生物

改良及调控工程、植物系统工程、冬季强化措施等。

3.2.1 坑塘工程

坑塘应依据现行的技术规范及规程，结合巴彦淖

尔市当地气候、水文和污水处理厂排入水量等条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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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3.2.2 护岸构建工程

湿地护岸应采用以全系列生态护坡技术为主，即

自岸至坡顶依次设置沉水-浮水-挺水植物带以及乔、

灌、草缓冲带两个生态功能区。

3.2.3 填料工程

湿地填料不但要考虑污染物的削减，更要考虑对

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影响。湿地底部填料原则上以人

工水草为主，填料的设计应给水生植物系统构建留有

余地。

3.2.4 底质微生物改良及调控工程

采用在构建初期直接向水体投加高效微生物菌

剂、生物活性剂等产品，培养大量有益菌，在短期内

快速建立微生物处理系统，达到长期维持和改善水质。

高效微生物菌剂、生物活性剂原则上采用通过环境微

生物安全性检测的、技术成熟的固态载体复合生物菌

剂、生物活性剂。

3.2.5 植物系统构建

构建沉水植物+挺水植物+浮水植物的湿地植物系

统。考虑到适应营养盐波动的水体环境和冬季气温较

低的实际情况，沉水植物以菹草为主，挺水和浮水植

物的选择应以乡土物种为主，并适当增加耐寒种的种

植比例，组成适合一年四季水温变化，水面、水底均

有植物分层分布的植物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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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冬季强化保障措施

在入水口处布置强化处理措施，采取超微曝气和

生物强化净化技术，在入口处布设曝气机和微生物舱，

舱内填料应具有较强的亲水性及生物亲和性，有利于

填料载体上生物量的截留与累积，确保较好的充氧效

果和微生物活化效果，

在此基础上，建议采取以下保障措施：一是为保

障湿地系统冬季正常运行，应维持连续进水，同时为

保障进水口不冻结，进水水温应大于 5 ℃；二是必要

时可适当地将湿地水位提升 50-60 cm 位置，避免因冻

深过大，不能形成有效底部潜流，造成中水短路运行，

在狭窄的通道上推流，使水利负荷降低；而且水深太

浅，不利于水温保持，易于系统性冻结；三是在冬季

运行时，可以适当增加进水水力负荷，维持水土界面

不冻结；四是通过耐低温沉水植物的配置，解决湿地

年内茬口衔接问题。发挥沉水植物在冬季的功效，保

障全年均衡有效的去除效果。

各地根据城镇污水处理厂和湿地建设条件等实际

情况，也可以在污水处理厂采取强化措施，保障冬季

湿地出水水质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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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湿地管理措施

4.1 管理目标

保障湿地系统长期稳定、高效运行，建议湿地和

污水处理厂联动管理，最终保障出水水质达标。

4.2 责任主体、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

湿地建设及管理的责任主体为各旗县区人民政府

及开发区管委会，各地应设立湿地的专门管理机构，

并配备相应的管理人员。

4.3 管理办法的制定

责任主体应制定详尽的管理机制、明确的职能分

工、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养护制度，加强对湿地管理人

员的业务培训，定期组织湿地管理人员学习先进管理

技术，建立奖励机制，激发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确保湿地高效稳定运行。

4.4 湿地水质监测

责任主体应强化湿地管护和湿地水质动态监测，

防止形成黑臭水体。

4.5 开展湿地保护宣传教育活动

大力开展湿地保护宣传教育和培训，通过广播、

电视、网络和收集 APP 等方式全方位、多频率广泛宣

传湿地的生态性、自然性、多样性，提高公众湿地保

护意识，将其打造成城镇居民亲水爱水的新去处，不

断丰富湿地的文化内涵，最大程度的体现湿地的景观、

教育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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